
一、投标函 

致：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SZZXCG-2024-00140 的深圳大学急救培训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标文

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

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通用条款后，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报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

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同的重要内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他任何投标文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按项目要求提供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意深圳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对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樟树市召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产业孵化创业园三区 24号 400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周玉珍  

邮政编码： 0795-7759854   电话： 0795-7759854   邮箱：591017556@qq.com  

开户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树城南支行  

开户银行账号：150821049000075909 

开户银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药都南大道 138 号(泰阁华府)1 栋(自主承诺) 

开户银行电话：0795-7332051 

日期：2024 年 11 月 1 日                                 

 

 

  



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符合

招标文件关于联合体及进口产品的相关资格要求。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 

5.我单位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 号）列明的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

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采购主管部

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

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

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

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

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

述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

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

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

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

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

纷，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1.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

库〔2019〕19 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

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足《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

准（试行）>的通知》（财库〔2023〕7号）要求。若所投产品涉及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所投产品应符合国家

强制性标准相关要求。 

12.我单位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13.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

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

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若存在“不同供应商的董事、股东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为同一人的”

情形的，我单位保证不存在串通投标、恶意串通或者视为串通投标的情形。 

14.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

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15.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即

CCC 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则所投该产品须具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

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樟树市召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日期： 2024 年 11 月 1 日 

 

 

  



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一）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1.营业执照扫描件 

 

 



2、《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扫描件 

 

  



3、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扫描件 

 

 

  



（二）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及监狱企业声明函 

 

 我司不属于中小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和监狱企业投标。 

 

  



四、项目详细报价 

（一）分项报价表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 
规格/型

号 

原产

地 
制造商名称 

数

量 

单

位 

单价

(元) 

合价

(元) 

预算金

额（元） 

1 

AED 自动体外除

颤仪(训练机，带

更换配件) 

普美康 M600T 中国 

普美康（江苏）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6 个 9700 58200 

650000

.00 

2 
AED 自动体外除

颤仪(真实机) 
普美康 

HeartSav

e Y3 
中国 

普美康（江苏）

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2 个 26700 53400 

3 洗胃机 道芬 DXW-A 中国 
南京道芬电子

有限公司 
2 个 18800 37600 

4 
便携式可视喉镜

(成人款) 

鼹鼠医

疗 
YS-IR 中国 

江苏鼹鼠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6 个 10500 63000 

5 
便携式可视喉镜

(儿童款) 

鼹鼠医

疗 
YS-IR 中国 

江苏鼹鼠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3 个 10500 31500 

6 

脊柱损伤搬运担

架(含头部固定

器) 

卡思德 KSD-JZBY 中国 

苏州卡思德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4 个 10500 42000 

7 手动除颤仪 飞利浦 
Efficia 

DFM100 
中国 

飞利浦金科威

（深圳）实业

有限公司 

4 个 49800 199200 

8 
教学用纤维支气

管镜 
卡思德 KSD-XZJ 中国 

苏州卡思德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2 个 81000 162000 

合计（即投标总价；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小写：6469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肆万陆仟玖佰元整 

注：1.本表可按同样格式扩展。 

2.“品牌”可以与商标一致，也可以填写便于区分其他公司商品的制造商简称或者制造

商认可的品牌名称。 

3.如所投货物属于定制类的非量产货物或无具体型号的货物，可以在“规格/型号”栏目

仅填写规格信息而不填型号信息（型号信息用“定制”描述即可）；此类填写错误或缺漏（所

投货物为定制类的非量产货物但供应商却错误填报了型号）的不利后果由供应商承担。经评

审委员会认定，在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中一项此类填写错误或缺漏将按照一项普通招标技

术要求（一般参数/普通参数）负偏离扣分处理。 

3.“原产地”是指货物的实际生产加工地，非品牌所在地 

4.所投货物均应填写制造商名称，“制造商”是指产品品牌厂商，产品代工制造的，应填

写接受委托生产制造的制造商。 

5.以上分项报价表的投标总价应当与开标一览表的投标总价一致。 

6.单价、合价和投标总价为包干价，即三者均应包含货物的价款、包装、运输、装卸、



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培训、咨询、服务、保险、税费、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以

及技术和售后服务等其他各项有关费用。 

7.所有价格应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货币单位填写；投标总价应为以上各分项价格之

和；投标总价和项目报价表中单个采购预算条目报价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设定的

预算金额下的最高限价），否则将导致投标无效。 

 

 

（二）核心产品品牌 

 

我单位所投核心产品的品牌为：  飞利浦  。 

备注：单一产品采购项目，核心产品即为该单一产品。 

 

 

 

 

（三）可选配件报价清单（不包括在总报价内） 

 

无 

 

 

 

 

 

 

 

 

 

（四）投标人认为需要涉及的其他内容报价清单 

 

无 

  



五、投标人同类业绩 

采购人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金额） 

合同签订日

期 

履约验收

时间 

完成质量情况（以履

约验收报告为准） 

中山大学.深

圳 

高级婴儿气道梗塞及 CPR

模拟人项目 
3.576 万元 2022.1.10 2022.3.5 已完成验收 

广州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从

化校区护理实训基地设备

购置项目 

93.8 万元 2023.3.24 2023.5.6 已完成验收 

（特别提示：投标人须按本招标文件评标信息中这一评审因素要求，提供详细证明资料） 

  



附：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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